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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、废止和宣布失

效部分 

  省政府规章和文件的决定 

   

  （2025 年 12 月 31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6 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） 

   

 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省，维护法制统

一，省政府决定对 6 部省政府规章予以修改或废止，对 9 件省

政府文件予以废止或宣布失效。 

  一、修改省政府规章 2 部 

  （一）对《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（2011 年 5 月

18 日，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22 号公布）作出修改： 

  1.修改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

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

条、第三十九条。 

  （1）将第十三条修改为：“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



 

吉林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
X
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的建设工程，应按国家及行业工程量计算标准编制工程量清

单，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；非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

建设工程，宜按国家及行业工程量计算标准编制工程量清单，

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。工程量清单应当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

人或者受其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。” 

  （2）将第十五条修改为：“招标控制价由招标人编制，招

标人没有编制能力的，应当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。” 

  （3）将第十六条修改为：“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量清

单、招标控制价和工程竣工结算由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委托

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和审查。未经审查的，不得作为工

程价款结算的依据。” 

  （4）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：“国有资金投资建筑工程的发

包方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规定

的时间内对竣工结算文件进行审核；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

程发包方对竣工结算文件有异议的，在协商期内未与承包方协

商或者经协商未能与承包方达成协议的，应当委托建设工程造

价咨询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竣工结算审核。” 

  （5）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：“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行为进行监督检



 

吉林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
X
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3 - 

查，对其实施动态管理。执行国务院规定专业工程造价咨询

的，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。” 

  （6）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：“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，应

当依法取得执业资格，并在一个单位注册从事建设工程造价活

动。” 

  （7）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：“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其

造价专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准、规范和造价依据，

真实准确地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

当在其咨询成果文件上加盖具有企业名称的印章，并由执行咨

询业务的造价工程师签字、加盖执业印章。” 

  （8）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：“省外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在我省从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，应当自承接业务之日起

30 日内持营业执照等有关证件到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

案。” 

  （9）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：“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得

有下列行为： 

  （一）转让承接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 

  （二）进行不正当竞争； 

  （三）不按国家或本省规定的计价依据、办法计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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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四）同时接受招标人、投标人，或者两个以上投标人对

同一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委托； 

  （五）超越合同越权执业； 

  （六）出具虚假报告； 

  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。” 

  （10）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：“承包方对发包方提出的竣工

结算审核意见有异议的，在接到该审核意见后一个月内，可以

向有关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行业组织申请调解，也可以

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” 

  2.删除第十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一条

（六）。 

  3.修改后，原条文序号作相应修改。 

  （二）对《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22 年 12

月 29 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）作出修改： 

  1.修改第二条、第三十条。 

  （1）将第二条修改为：“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，是指以

车载电池为能源，实现电驱动或者（和）电助力功能的两轮自

行车。” 

  （2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：“电动自行车停放、充电应当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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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全，禁止下列行为： 

  （一）在建筑物公共门厅、楼梯间、走道等公共区域以及

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等专用通道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； 

  （二）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、放置电动自行车

及其电池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充电，但按照有关标准设

置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、充电场所除外； 

  （三）以私拉乱接电线等方式违反用电安全要求为电动自

行车及其电池充电。 

  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对有关单位履行电动自

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” 

  2.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三十六条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建筑

物公共门厅、楼梯间、走道等公共区域以及安全出口、疏散通

道等专用通道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，或者在未设置电动自行车

集中停放、充电场所的人员密集场所室内区域停放、放置电动

自行车及其电池以及为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充电，或者以私拉

乱接电线等方式违反用电安全要求为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充电

的，由消防救援机构等相关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警

告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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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修改后，原条文序号作相应修改。 

  二、废止省政府规章 4 部 

  （一）《吉林省实施〈城市民族工作条例〉办法》（1996 年

1 月 19 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43 号公布）。 

  （二）《吉林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》（1999

年 2 月 23 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99 号公布）。 

  （三）《吉林省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〉实施办法》（2009 年

11 月 25 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08 号公布）。 

  （四）《吉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》

（2012 年 11 月 17 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36 号公布）。 

  三、废止省政府文件 6 件 

  （一）《吉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省级统筹暂行

规定》（吉政发〔1991〕50 号）。 

  （二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

见》（吉政发〔2007〕39 号）。 

  （三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长春市突出发展民营经济

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试点的若干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4〕30

号）。 

  （四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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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6〕36 号）。 

  （五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

业的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8〕22 号）。 

  （六）《吉林省木材检查站管理办法》（吉府法字〔1988〕

18 号）。 

  四、宣布失效省政府文件 3件 

  （一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09〕54 号）。 

  （二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遏制与防治

艾滋病“十三五”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2017〕41

号）。 

  （三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林地清收还林工作

的意见》（吉政办明电〔2014〕99 号）。 

 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

 


